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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4980613][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西安市计量标准检测认证协会提出并归口。
[bookmark: _GoBack]本文件起草单位：泰顺县林业事业发展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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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4980614][bookmark: BookMark3]引言
在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不断优化和林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日益提升的背景下，林地、森林和相关生态资源在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保障水土保持、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碳汇能力、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和满足公众生态服务需求等方面的综合功能愈加凸显。传统林业空间开发利用方式多以单一生产或者单一保护为导向，难以适应当前生态保护、产业融合、资源高效利用和区域协同发展的综合需求。特别是在各地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发展林下经济、森林康养、自然教育、生态旅游、种质资源保护、森林碳汇提升和示范推广等工作过程中，如何统筹不同功能分区、合理配置空间要素、优化建设时序与容量控制，已成为多功能林业示范区规划建设中的关键问题。
多功能林业示范区是集生态保护、资源培育、产业发展、科技示范、教育展示、休闲服务和综合管理于一体的复合型林业空间载体。其空间布局既涉及生态本底条件、林分结构、地形地貌、水文条件、交通通达性、景观协调性和灾害防控要求，又关系到森林经营区、生态保育区、科研试验区、产业发展区、服务配套区和游憩体验区等不同功能板块之间的边界衔接、强度控制和协同运行。若空间布局缺乏科学统筹，容易出现功能交叉混杂、建设活动与生态保护目标冲突、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示范带动作用不明显和后期运营管理困难等问题，进而影响示范区整体建设质量和综合效益发挥。
当前，多功能林业示范区建设实践中仍存在空间功能定位不清、分区依据不统一、布局层级不明确、道路与设施配套不协调、生态保护红线意识不足、建设规模控制不严和示范内容与区域林业发展需求衔接不够紧密等情况。部分项目在前期规划中偏重景观展示和项目布设，忽视了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性、功能分区有序性和长期经营可持续性；部分项目则偏重单项产业开发，缺乏对生态承载能力、景观风貌统筹、科研示范功能和公众服务功能的整体谋划。为提高示范区规划建设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实施性，有必要针对多功能林业示范区空间布局规划建立统一的技术规范。
本文件立足多功能林业示范区规划建设实际，围绕总体定位、功能构成、空间分区、布局原则、用地组织、设施配置、生态保护、道路系统、景观风貌、容量控制和实施管理等方面提出技术要求，旨在规范示范区空间布局规划编制和技术审查工作，推动示范区建设与生态保护、资源经营、产业融合和公共服务协调统一，提升示范区综合功能发挥水平和示范引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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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多功能林业示范区空间布局规划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24980615]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多功能林业示范区空间布局规划的总体要求、规划布局基础调查与分析要求、功能定位与空间分区要求、空间结构与用地布局要求、道路系统与设施配置要求、生态保护与景观风貌控制要求、容量控制与分期实施要求、规划成果表达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多功能林业示范区新建、改建和提升项目的空间布局规划编制。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24980616][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296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26423—2010 森林资源术语
[bookmark: _Toc224980617][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多功能林业示范区 multifunctional forestry demonstration zone
以森林、林地及其相关生态资源为基础，统筹生态保护、资源培育、产业发展、科技示范、科普教育、休闲服务和综合管理等功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复合型林业空间区域。

空间布局 spatial layout
依据资源本底、功能定位、生态约束和建设需求，对示范区内各类功能空间、设施节点、道路游线和景观结构进行统筹组织与安排的过程和结果。

功能分区 functional zoning
根据示范区资源条件、主导功能、保护要求和利用方式，对规划范围内不同空间单元进行分类划定和分工组织的活动。

生态保育区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zone
以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和控制人为干扰为主要目标的功能区域。

资源培育区 resource cultivation zone
以森林抚育、良种繁育、特色林木培植、林分优化和资源质量提升为主要目标的功能区域。

产业示范区 industrial demonstration zone
以林下经济、特色经济林、林产品加工展示、森林康养、生态旅游或者其他林业融合产业示范为主要目标的功能区域。

科研与科普区 research and science education zone
承担林业试验研究、技术推广、成果展示、自然教育和公众科普等功能的区域。

综合服务区 comprehensive service zone
为示范区管理运营、游憩服务、接待集散、后勤保障和公共配套提供支撑的区域。

生态廊道 ecological corridor
在示范区内连接重要生态斑块、维持生态过程连续性、保障物种迁移和景观整体性的线性或者带状空间。

容量控制 carrying capacity control
根据生态承载能力、环境承受能力、景观承受能力和设施保障能力，对建设规模、活动强度、游憩人数和开发利用程度进行约束和调控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4980618]总体要求
基本原则
多功能林业示范区空间布局规划应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为主、功能复合、分区明确、布局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示范区空间布局应以森林资源保护和生态功能提升为基础，统筹生态保育、资源培育、产业发展、科技示范、科普教育、休闲服务和综合管理等功能需求，不得以单一建设功能替代综合布局要求。
空间布局规划应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专项规划、林地保护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控要求相衔接，不得突破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地和其他依法确定的管控边界。
空间布局规划应立足区域林业资源本底、地形地貌条件、生态敏感程度、交通可达性、现状建设基础和未来运营需求，因地制宜确定示范区功能结构和空间组织方式。
示范区规划不得以增加建设用地、扩大硬质铺装和高强度开发为主要导向，不得破坏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规划目标要求
多功能林业示范区空间布局规划应服务下列目标：
a）保护和提升森林生态系统功能；
b）优化林业生产、示范、服务和展示空间布局；
c）促进林业多种功能协同发挥；
d）提升资源经营利用效率和空间利用效能；
e）增强示范区的可达性、可管理性和可持续运营能力。
规划目标应明确示范区的主导功能、辅助功能和限制性功能，不得目标模糊、功能混杂或者导向冲突。
对承担生态示范、产业示范、种质资源保护、森林康养、自然教育或者科技推广等不同任务的示范区，应根据其核心定位分别提出相应空间布局重点。
规划依据要求
空间布局规划应以资源调查、现状调查、基础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成果为依据开展。
规划编制前应系统掌握以下基础情况：
a）林地范围、林种、林分结构和森林质量状况；
b）地形地貌、坡度坡向、水系分布和地质灾害风险；
c）生态敏感区域、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和重点保护对象分布；
d）现状道路、建筑、设施、游径、管线和场地使用情况；
e）周边居民点、交通条件、游客来源和服务支撑条件；
f）现有经营活动、保护活动和利用活动的空间分布。
规划依据不完整、基础调查不充分或者现状底图不清晰的，不得直接开展功能分区和设施布局。
规划范围与边界要求
示范区规划范围应根据资源条件、功能组织需求、地形边界、经营管理单元和交通联系条件合理划定。
规划边界应清晰、闭合，并便于空间管控、建设实施和运营管理。
规划范围划定时，应统筹核心功能区、缓冲协调区、设施支撑区和必要的外围衔接区，不得仅围绕单一建设项目划定狭小范围。
涉及生态敏感区域、水源涵养重要区域、野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陡坡林地和自然灾害高风险区域的，应在规划边界划定时充分识别并明确保护或者限制要求。
资源保护要求
示范区空间布局规划应以森林、林地、水体、湿地、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和自然景观资源保护为前提。
对具有重要生态功能、景观价值、科研价值和保护价值的区域，应优先划入生态保育或者严格控制区，不得安排与保护目标相冲突的建设活动。
对林分质量较高、群落结构稳定、原生性较强或者生态敏感性较高的区域，应从严控制道路、建筑、广场、停车场和其他硬化设施布局。
对现状受损林地、退化林地、裸露地、冲沟地和生态脆弱区，应在规划中统筹安排修复和治理空间。
功能统筹要求
示范区空间布局应明确生态保育、资源培育、产业示范、科研试验、科普教育、游憩体验和综合服务等功能之间的关系。
不同功能区之间应边界清晰、主次分明、相互协调，不得出现功能重叠严重、空间干扰明显和运营组织混乱的情形。
对干扰性较强、人员集聚度较高或者设施建设强度较大的功能，应布置在生态承载能力较强、交通条件较好且对核心保护区影响较小的区域。
对需要安静环境、长期监测条件或者高保护等级的功能，应与高强度游憩区、集中服务区和交通集散区保持合理距离。
空间布局结构要求
示范区空间布局应构建层次清晰、联系有序、功能协同的总体结构。
空间布局结构宜由核心保护空间、功能发展空间、设施支撑空间和联系廊道空间构成。
空间布局应统筹山体、林地、水系、道路、游径、节点和设施的组织关系，形成整体连续、结构稳定和景观协调的空间体系。
对地形起伏较大、功能分布分散和资源类型多样的示范区，应结合地形分区、资源斑块和交通组织形成多层次空间结构，不得简单采用均质化布局方式。
建设强度控制要求
示范区空间布局规划应实行建设强度分级控制。
建筑、道路、广场、停车场、配套设施和其他建设活动的布局规模，应与示范区资源承载能力、景观承受能力和运营管理能力相适应。
生态保育功能占主导的区域，应严格控制建设活动；以服务接待、科普展示和产业示范为主的区域，应在不破坏生态基底的前提下合理配置设施。
不得在高陡边坡、重要水源汇流区、主要景观视廊、自然灾害高风险区和生态敏感核心区布置高强度建设内容。
交通与设施协同要求
示范区道路系统、游憩系统和设施系统应与功能分区和空间布局同步规划。
道路和设施布局应满足生产经营、巡护管理、应急防灾、游客通行和服务保障等多重需求，不得割裂布局或者重复建设。
交通组织应优先利用现状道路和场地条件，减少大挖大填和对森林植被的破坏。
公共服务设施、管理设施、产业设施和教育展示设施应集中有序布置，不得零散无序侵入生态敏感空间。
景观与风貌要求
示范区空间布局应保持森林景观整体性和地域风貌协调性。
建设活动应尊重原有山形、水系、林相和景观廊道，不得以大规模人工构筑物替代自然景观格局。
设施布局、建筑形式、材料选择和色彩控制应与林区环境相协调，不得形成突兀景观干扰。
重要景观节点、观景平台、自然教育点和展示区域的布局，应兼顾观赏价值、生态保护和安全管理要求。
安全与防灾要求
示范区空间布局规划应统筹森林防火、地质灾害防治、洪涝排导、病虫害防控和应急疏散要求。
道路、游径、建筑和活动场地不得布置在滑坡、崩塌、泥石流、洪水冲刷或者其他明显灾害风险高的区域。
对存在灾害风险但具有必要利用需求的区域，应在规划中明确限制条件、防护措施和使用强度要求。
应急通道、避险空间、消防设施和巡护设施应纳入总体布局统筹考虑，不得在后期实施中临时拼接。
分期实施要求
示范区空间布局规划应结合建设需求、资金条件、运营能力和资源保护要求，合理安排近期、中期和远期实施内容。
分期实施应坚持先保护修复、后开发利用，先基础保障、后功能完善，先重点示范、后系统拓展的原则。
对近期暂不具备建设条件或者生态条件尚不稳定的区域，不得提前安排高强度开发项目。
分期实施安排应与功能分区、道路系统和基础设施系统相协调，不得因阶段性建设破坏整体布局逻辑。
[bookmark: _Toc224980619]规划布局基础调查与分析要求
一般要求
多功能林业示范区空间布局规划编制前，应开展基础调查与分析工作。
基础调查与分析应覆盖自然资源条件、生态环境条件、现状建设条件、产业发展条件、交通区位条件、灾害风险条件和管理运营条件等内容。
基础调查应坚持资料收集、现场踏勘、空间判读和综合分析相结合的原则，不得仅依据单一资料或者室内判读直接进行功能分区和布局设计。
基础调查成果应真实、完整、现势、可追溯，并满足空间布局规划编制深度要求。基础资料不完整、底图不统一、现状情况不清楚的，不得直接进入规划布局方案设计阶段。
基础调查与分析应与示范区规划目标、主导功能和空间组织需求相衔接，不得脱离规划任务盲目扩大调查内容或者遗漏关键控制因素。
基础资料收集要求
规划编制单位应系统收集与示范区空间布局规划有关的基础资料。
基础资料宜包括以下内容：
a）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要求资料；
b）林地、森林资源、土地利用现状和权属资料；
c）地形图、遥感影像、正射影像和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d）气候、水文、土壤、地质和地貌资料；
e）野生动植物、生态敏感区和重要生态斑块资料；
f）道路、管线、水利设施、建筑设施和现状服务设施资料；
g）林业产业、旅游活动、康养活动、科普教育和经营管理现状资料；
h）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地质灾害和其他风险防控资料。
所收集资料应进行来源核查、时间核查、适用性核查和一致性核查，不得直接采用来源不明、时间失效或者明显与现状不符的资料。
不同来源资料之间存在边界、坐标、分类口径或者时点差异的，应在调查分析前进行统一处理和说明。

现场踏勘要求
规划编制前应开展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应重点核查以下内容：
a）规划范围边界及周边环境条件；
b）林分类型、林相特征和植被覆盖状况；
c）山体、水系、湿地、沟谷、坡向和坡度分布；
d）现状道路、步道、节点、建筑、场地和基础设施状况；
e）视廊、景观节点、观景点和景观干扰因素；
f）现状经营活动、游憩活动和管理活动空间分布；
g）病虫害、火险隐患、滑坡、崩塌和其他不利因素分布；
h）重要生态保护对象和敏感区域位置。
现场踏勘应形成踏勘记录、影像资料、定位资料和问题清单。
对存在明显空间矛盾、功能冲突、资源破坏或者建设风险的区域，应进行重点踏勘和重点标注。
自然资源条件调查要求
自然资源条件调查应包括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林地、林木资源和景观资源等内容。
地形地貌调查应重点分析高程、坡度、坡向、山脊、谷地、平台、沟谷和地形分异对空间布局的影响。
水文调查应重点分析河流、溪沟、湿地、水塘、水源涵养区、汇水路径和季节性积水区域分布，不得忽视山地微地形汇水关系对设施布局和游线布局的影响。
土壤调查应重点分析土壤类型、厚度、肥力、侵蚀情况和适生条件，为植被恢复、功能分区和设施选址提供依据。
林地和森林资源调查应重点分析林种、龄组、郁闭度、林分质量、树种组成、健康状况和可培育潜力。
景观资源调查应重点识别山体景观、水体景观、林相景观、季相景观和观景界面，为景观组织和风貌控制提供依据。
生态环境条件调查要求
生态环境条件调查应重点识别生态敏感区域、重要生态功能区域和生态脆弱区域。
对生态环境条件的调查分析宜包括以下内容：
a）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域；
b）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域；
c）生态廊道和重要生态斑块；
d）水源涵养重要区域；
e）水土保持敏感区域；
f）自然植被保存较好区域；
g）生态退化和破坏明显区域。
生态环境调查结果应作为生态保育区、限制建设区和生态修复区划定的重要依据。
对生态环境敏感程度较高的区域，应在后续布局中从严控制道路、建筑、广场、停车和高强度活动空间布置。
现状建设条件调查要求
现状建设条件调查应包括现状建筑、道路、给排水、电力、通信、管护设施、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等内容。
调查应重点核查现有设施的空间分布、规模、使用状态、服务能力、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以及继续利用条件。
对现有建筑和设施，应区分保留、整治、改造、限制使用和拆除等不同类型，不得一概保留或者一概更新。
对历史遗留建设、闲置设施、低效设施和与规划目标不符的设施，应在调查阶段明确处置建议。
产业与功能需求调查要求
产业与功能需求调查应围绕示范区主导功能和发展方向开展。
调查内容宜包括林木培育、林下经济、种苗繁育、林产品展示、森林康养、自然教育、科普研学、生态旅游和综合服务等现状与需求。
对产业发展类功能，应重点调查资源基础、空间需求、季节变化、配套条件和环境承载要求。
对科普教育、康养游憩和公共服务类功能，应重点调查客群来源、活动类型、停留时间、服务设施需求和空间使用偏好。
调查结果应作为功能结构确定、分区规模控制和设施配置的依据。
交通与可达性分析要求
交通与可达性分析应覆盖对外交通联系、内部道路系统、游径系统和管理巡护通道条件。
对外交通分析应重点评估示范区与周边城镇、村庄、主要交通干线和旅游服务节点的联系条件。
内部交通分析应重点评估现有道路等级、通达能力、坡度条件、通行安全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可达性分析应综合考虑入口位置、到达时间、交通转换、服务半径和特殊人群使用需求。
对可达性差但生态保护价值高的区域，应以保护优先，不得仅为提高通达性而盲目新建高等级道路。
风险因素调查要求
风险因素调查应包括森林火灾风险、地质灾害风险、洪涝风险、病虫害风险和高强度人类活动干扰风险等内容。
对火险等级较高、可燃物积聚明显、扑救通道不足和水源保障不足的区域，应在规划中重点提出防火布局要求。
对滑坡、崩塌、泥石流、塌陷和坡面冲刷风险明显区域，应在调查阶段识别边界和影响范围，并作为设施避让和游线控制的重要依据。
对洪涝汇水区、沟谷漫流区、季节性积水区和排水困难区域，应提出限制建设和排水组织要求。
对外来物种入侵、病虫害高发和人为破坏较重区域，应在规划中预留防控和治理空间。
权属与管理条件调查要求
规划编制前应调查示范区范围内的土地权属、林权状况、管理边界和现有经营主体情况。
调查应重点识别以下内容：
a）国有林地、集体林地和其他用地范围；
b）使用权、经营权和承包权现状；
c）现有管理机构和管理责任边界；
d）与规划实施相关的权属矛盾和管理障碍。
权属和管理条件不清晰的区域，应在规划中明确处理建议，不得直接安排高强度建设项目。
综合分析要求
完成基础调查后，应开展综合分析。
综合分析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资源禀赋优势分析；
b）生态保护约束分析；
c）现状问题识别；
d）功能适宜性分析；
e）建设条件分析；
f）容量与强度分析；
g）风险与限制条件分析；
h）发展潜力分析。
综合分析应形成对示范区主导功能、辅助功能、控制边界和布局重点的总体判断，不得仅停留在资料罗列和现状描述层面。
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科研示范、游憩服务之间存在明显空间冲突的，应开展比对分析并提出协调方向。


基础调查与分析成果要求
基础调查与分析完成后，应形成系统成果。
成果宜包括以下内容：
a）基础资料汇编；
b）现状调查报告；
c）专题分析图件；
d）问题识别清单；
e）功能潜力分析结论；
f）空间约束条件说明。
基础调查与分析成果应作为功能定位、功能分区、空间结构组织和设施布局的直接依据。
未形成完整基础调查与分析成果的，不得直接进入总体布局方案定稿阶段。
[bookmark: _Toc224980620]功能定位与空间分区要求
一般要求
多功能林业示范区功能定位应以资源本底条件、区域发展需求、生态保护要求和示范带动目标为依据确定。
功能定位应突出主导功能，兼顾辅助功能和支撑功能，不得功能泛化、定位模糊或者主次不分。
空间分区应依据功能定位、资源条件、生态敏感性、现状基础设施条件、交通可达性和建设适宜性综合划定。
功能分区应做到边界清晰、功能明确、联系有序、管控可行，并能够支撑后续用地布局、道路组织、设施配置和实施管理。
对同一空间单元，不宜叠加过多相互干扰的功能。存在兼容需求的，应明确主导功能、兼容边界和控制要求。
功能定位和空间分区一经确定，应作为示范区建设项目准入、设施配置、容量控制和运营管理的重要依据。未经充分论证，不得随意调整。
功能定位确定要求
示范区功能定位应与区域林业发展方向、上位规划要求和示范区资源禀赋相衔接。
功能定位宜包括下列一种或者多种类型：
a）生态保护与修复型；
b）资源培育与经营示范型；
c）林业产业融合发展型；
d）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型；
e）自然教育与科普展示型；
f）森林康养与生态游憩型；
g）综合服务与管理支撑型。
以生态保护为主导的示范区，应突出生态保育、生态修复、森林质量提升和生态安全维护功能，从严控制开发建设活动。
以产业示范为主导的示范区，应突出林下经济、特色经济林、林产品展示、森林食品、康养服务或者生态旅游等功能，并同步落实生态保护和容量控制要求。
以科研试验、种质资源保护和成果转化为主导的示范区，应突出科研布局完整性、试验环境稳定性和成果展示便捷性，不得布置高干扰、高噪声和高集聚性活动设施。
以自然教育、科普体验和公众服务为主导的示范区，应突出可达性、展示性、安全性和生态友好性，不得以大规模硬质设施替代自然教育环境营造。
功能体系构建要求
示范区应构建“主导功能—辅助功能—支撑功能”相协调的功能体系。
主导功能应体现示范区核心定位和主要建设方向，辅助功能应服务主导功能实现，支撑功能应保障示范区运行管理和公共服务需求。
功能体系构建应符合下列要求：
a）主导功能应集中布局，形成示范特色；
b）辅助功能应围绕主导功能合理配置，不得喧宾夺主；
c）支撑功能应满足运营管理和服务保障需要，不得过度扩张；
d）功能之间应形成清晰的空间联系和运行逻辑。
功能体系构建时，应同步识别禁止布局内容、限制布局内容和条件性布局内容，防止后续项目布置突破生态和空间管控要求。
功能分区划定原则
功能分区划定应遵循保护优先、适宜利用、因地制宜、集中集约和便于管理的原则。
功能分区应优先保障生态保育、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防灾安全空间的完整性。
对需要集中建设的服务设施、接待设施、科研展示设施和产业示范设施，应优先布局在生态影响较小、交通条件较好、工程条件适宜和现状基础较好的区域。
对地形陡峻、生态敏感、植被保存较好、灾害风险较高和承载能力较弱的区域，应划为严格保护或者限制利用区域。
功能分区边界应尽量结合山脊、沟谷、道路、水体、林班界线、经营小班边界和现状设施边界等自然或者人工界线划定，保证边界清晰和后续管理便利。

生态保育区划定要求
生态保育区应作为示范区空间结构中的基础性区域优先划定。
下列区域宜划入生态保育区：
a）森林生态系统保存较完整区域；
b）水源涵养重要区域；
c）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域；
d）天然林集中分布区域；
e）坡度较大且生态脆弱区域；
f）野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和迁移通道区域；
g）需要重点封育修复的退化敏感区域。
生态保育区内应以保护、封育、修复、监测和低干扰管理活动为主。
生态保育区内不得布置与生态保护目标明显冲突的建筑、广场、停车场、大型游乐设施和高强度经营设施。
生态保育区确需设置巡护步道、监测点、小型科普设施和必要安全防护设施的，应从严控制规模、数量和建设方式。
资源培育区划定要求
资源培育区应结合林分质量提升、良种繁育、特色林木培育和森林经营示范需求划定。
资源培育区宜布局在立地条件较好、经营基础较清晰、便于开展抚育改造和资源管护的区域。
资源培育区应以森林抚育、补植更新、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和示范经营为主要功能，不得盲目叠加大规模游憩设施和高强度商业设施。
资源培育区内涉及生产作业道路、管护设施和小型作业场地布置的，应与林业经营活动需求相适应，并控制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干扰。
产业示范区划定要求
产业示范区应根据林下经济、特色林产品、森林康养、生态旅游和相关林业融合产业发展需求划定。
产业示范区宜布局在生态承载能力较强、地形条件适中、交通可达性较好且对核心生态空间影响较小的区域。
产业示范区应突出产业展示、经营示范、技术推广和综合效益体现，不得脱离林业资源基础布局与林业无关的开发项目。
产业示范区应合理控制建设强度和游客容量，防止形成高强度开发聚集区。
产业示范区与生态保育区、科研试验区之间应设置必要的缓冲或者过渡空间，减少相互干扰。
科研试验与科普教育区划定要求
科研试验与科普教育区可结合种质资源保存、试验林建设、技术示范、自然教育和科普展示需求划定。
科研试验区应优先布局在环境相对稳定、干扰较小、便于长期观测和管理的区域。
科普教育区宜布局在资源特色明显、安全条件较好、交通便捷且便于组织公众活动的区域。
科研试验与科普教育功能可相邻布局，但应合理区分专业试验空间和公众活动空间，避免试验活动受到干扰。
科研试验与科普教育区内设施配置应以必要、适度、生态友好为原则，不得大规模硬化和过度景观化。
康养游憩区划定要求
森林康养游憩区应根据景观资源、生态环境质量、可达性和承载能力综合划定。
康养游憩区宜布局在林相优美、环境安静、空气质量较好、水体景观较佳且地形相对安全平缓的区域。
康养游憩区应以低干扰、低密度、生态化利用为主，不得布置大体量、高噪声和高人流强度设施。
康养游憩区与科研试验区、生态保育核心区和高风险灾害区域之间应保持合理分隔。
康养游憩区内游憩设施、休憩节点和服务设施应分散有序布置，不得形成对森林景观和生态过程的明显阻断。
综合服务区划定要求
综合服务区应为示范区入口集散、管理办公、后勤保障、展示接待和公共服务提供支撑。
综合服务区宜布置在对外交通便利、现状建设基础较好、地形相对平缓且生态敏感性较低的区域。
综合服务区应相对集中布置，不得分散侵入核心保护区域和高等级景观敏感区。
综合服务区内建筑、停车、集散、管理和配套设施布局应统筹组织，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减少重复建设。
分区规模控制要求
各功能分区规模应根据示范区面积、资源本底、功能定位、环境承载能力和运营需求综合确定。
生态保育区在示范区总体空间中应占主导地位，不得因产业开发、服务设施扩张和短期经营需求被明显压缩。
各类建设主导型分区总规模应与示范区资源承载能力、游客容量和管理能力相适应。
对规模较小的示范区，应避免功能分区过多、过碎和过密，防止布局零散和功能弱化。
分区边界与过渡控制要求
功能分区边界应清晰、连续、便于落图和便于后续实施管理。
不同功能区之间应根据功能差异和生态敏感程度设置过渡地带或者缓冲区域。
生态保育区与产业示范区、游憩区、综合服务区之间，应重点控制游线穿越、噪声扩散、面源干扰和视觉干扰。
边界处理应结合道路、水系、林缘、坡脚、山脊和现状清晰地物，不宜出现大量零碎斑块和悬空边界。
为增强功能分区划定的可操作性，不同功能区的主要控制重点可按表1执行。
多功能林业示范区功能分区及主要控制重点
	功能分区
	主导功能
	主要控制重点

	生态保育区
	生态保护、封育修复、水源涵养
	严控建设活动和人为干扰

	资源培育区
	森林培育、良种繁育、经营示范
	强化资源提升和经营管护

	产业示范区
	林下经济、康养产业、林业融合发展
	控制建设强度和环境影响

	科研试验与科普教育区
	科研试验、技术推广、自然教育
	保证环境稳定和展示有序

	康养游憩区
	森林康养、生态体验、休闲游憩
	低干扰、低密度、重安全

	综合服务区
	集散接待、管理办公、配套服务
	集中布局、节约集约


[bookmark: _Toc224980621]空间结构与用地布局要求
一般要求
多功能林业示范区空间结构与用地布局应以功能分区为基础，以生态安全格局为前提，以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为导向进行统筹组织。
空间结构应清晰反映示范区核心保护空间、重点发展空间、综合服务空间和生态联系空间之间的关系，不得形成结构混乱、边界交错、功能失衡的布局格局。
用地布局应统筹林地、建设用地、水域、道路用地、游憩场地和设施用地之间的配置关系，做到功能明确、布局紧凑、联系顺畅、节约集约。
空间结构与用地布局应与地形地貌、水系格局、林相特征、景观视廊和现有设施条件相协调，不得脱离自然格局进行大规模重构。
对生态敏感区域、灾害风险区域、水源涵养重点区域和林地集中连片区域，应在用地布局中优先落实避让、保护和限制建设要求。
空间结构组织要求
示范区空间结构宜根据资源条件和功能定位构建“一心、两轴、多区、多点”或者其他适宜的空间组织模式。
空间结构中的核心区应突出主导功能和示范主题，联系轴应承担交通联系、景观串联或者功能组织作用，功能区应围绕主导功能分类布局，节点应承担集散、展示、教育、服务或者观赏等作用。
空间结构组织应符合下列要求：
a）核心功能空间应相对集中；
b）生态保育空间应连续稳定；
c）道路与游线应形成清晰结构；
d）服务节点应与主要人流、物流方向相协调；
e）景观节点应与重要景观资源和观景界面相匹配。
对规模较大的示范区，可形成分片区、多中心、廊道联系的结构；对规模较小的示范区，应避免结构层级过多和空间组织过于复杂。
用地布局总体要求
用地布局应遵循生态保护优先、生产生活适度分离、建设活动相对集中和服务设施节约配置的原则。
用地布局应优先利用现有建设基础、现有道路条件和现有场地资源，减少新增建设占地和林地破坏。
各类建设用地应控制规模、控制密度、控制形态，不得沿道路、溪沟、林缘和景观敏感界面无序蔓延。
对需新建的建筑、场地和设施，应优先布局在地势相对平缓、地基条件较好、生态影响较小和交通可达性较高的区域。
对水体周边、山脊线附近、林分质量较高区域和重要观景面前沿区域，应从严控制新增建设用地。
生态用地布局要求
生态用地应作为示范区空间布局的主体内容予以优先保障。
生态用地布局应保持森林斑块完整性、生态廊道连续性和生境系统稳定性，不得因局部建设项目切割重要生态空间。
生态保育区、生态修复区、水源涵养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域应形成相对连续的生态网络。
对受损林地、裸露地、坡面侵蚀区和景观破坏区，应在用地布局中预留生态修复和植被恢复空间。
生态用地边界宜结合林班、小班、山体、水体和自然地形单元划定，避免大量零碎切分。
建设用地布局要求
建设用地布局应服务于示范区管理、服务、展示、教育和必要产业发展需求。
建设用地应以综合服务区、科普展示区、产业示范区和必要配套区为主要承载空间。
建设用地布局应符合下列要求：
a）相对集中设置；
b）优先靠近已有道路和基础设施；
c）避让生态敏感区和灾害风险区；
d）与景观风貌相协调；
e）预留后期运行维护空间。
单体建筑和设施群不宜在坡度过大、填挖方量过大或者景观干扰明显的区域布置。
对综合服务建筑、管理建筑、接待建筑和展示建筑，应控制体量、层数、占地和建筑密度，不得形成明显城市化开发形态。
产业用地布局要求
产业用地布局应与示范区主导产业方向、资源基础和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林下经济、特色种植、森林康养、林产品展示和相关林业融合产业空间，应结合地形条件、交通条件、水源条件和经营管理需求合理布局。
产业用地应优先布置在生态影响可控、经营条件较好和与服务节点联系方便的区域。
产业用地布局不得侵占核心生态保育空间，不得与科研试验核心空间、重要景观面和重要游憩静区发生明显冲突。
对涉及生产作业、加工展示和游客体验复合使用的区域，应明确作业区、展示区和游览区边界，避免生产活动与公众活动相互干扰。
科研教育与展示用地布局要求
科研教育与展示用地布局应突出专业性、示范性、可达性和低干扰性。
科研试验空间宜靠近资源基础较好、环境相对稳定和便于长期管理的区域。
科普教育和展示空间宜靠近主要出入口、主游线、服务节点或者特色资源集中区域布置。
科研试验区与公众展示区需要复合布局的，应明确内部流线、开放范围和管理边界。
展示空间应与景观节点、教育路线和活动组织方式相衔接，不得出现展示内容分散、路线混乱和重复建设。
游憩活动空间布局要求
游憩活动空间布局应与示范区景观资源、生态承载能力和游线组织相匹配。
游憩活动空间宜包括观景点、休憩点、自然教育点、体验区、步道节点和小型集散空间。
游憩活动空间应优先布局在景观资源较好、生态承载较强、安全条件较好和易于组织管理的区域。
大型集聚型活动场地不得布置在核心生态保育区、水源保护敏感区和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游憩活动空间布局应控制密度和连续强度，避免因节点过密导致森林环境碎片化和景观干扰过强。
道路与游线廊道布局要求
道路与游线廊道应作为示范区空间结构的重要骨架统筹布局。
主道路、次道路、生产巡护道路、步道和科普游线应分级设置、分工明确、相互衔接。
道路与游线布局应符合下列要求：
a）顺应地形，减少大填大挖；
b）优先利用现状路径；
c）避让生态敏感和灾害风险区域；
d）兼顾巡护、防火、经营和游憩需求；
e）控制道路宽度和硬化强度。
对生态保育区和科研静区内的通行廊道，应采用低干扰、低密度和必要最小化布局方式。
道路与游线交汇节点应结合服务设施、导视系统和休憩空间统筹设置，不得形成交通组织冲突。
水体与滨水空间布局要求
示范区内河流、溪沟、塘坝、湿地和其他水体周边空间布局，应以水源保护、生态维护和景观协调为前提。
滨水空间应优先满足水体生态保护和安全管理要求，不得沿水体岸线连续布置高强度建筑和大面积硬质场地。
滨水活动空间可结合观景、科普、康养和休憩需求适度设置，但应控制活动规模和岸线扰动强度。
对山洪通道、季节性汇水沟和排洪敏感区，应在用地布局中落实避让和安全控制要求。
景观节点与视廊布局要求
景观节点布局应依托山体、水体、林相变化、季相景观和特色资源点组织设置。
景观节点应具有明确主题、合理规模和良好可达性，不得为追求数量而分散堆砌。
重要景观视廊、山脊景观线、水体景观面和林冠开敞界面应在空间布局中予以保护。
建设项目、服务设施和道路节点布局不得遮挡主要观景方向，不得破坏示范区整体景观层次。
布局强度与空间弹性要求
示范区用地布局应控制建设强度和活动强度，保持整体空间疏密有序。
对综合服务区、产业示范区和集中活动区，可适度提高设施集约度，但应控制总体开发强度和环境干扰水平。
对生态保育区、科研静区和水源敏感区，应保留较高空间弹性和生态缓冲能力。
空间布局应为后续生态修复、设施调整、功能优化和运营管理预留必要弹性空间，不得一次性满铺满建。
为提高空间结构与用地布局的协调性，主要空间类型及布局控制重点可按表2执行。
示范区主要空间类型及布局控制重点
	空间类型
	布局重点
	控制要求

	生态用地
	连续保护、廊道衔接、修复优先
	严控建设，保持完整性

	建设用地
	集中布局、靠近现状基础
	控制规模和密度

	产业用地
	结合资源和交通条件布局
	不侵占核心保护空间

	科研教育用地
	稳定、安静、便于管理
	控制干扰和混用

	游憩空间
	景观良好、安全可达
	控制节点密度和容量

	道路游线
	顺应地形、分级组织
	减少生态切割

	滨水空间
	保护优先、适度利用
	严控硬化和岸线扰动


[bookmark: _Toc224980622]道路系统与设施配置要求
一般要求
多功能林业示范区道路系统与设施配置应服从示范区总体功能定位、空间结构和生态保护要求，不得脱离功能布局单独组织道路和设施建设。
道路系统应满足资源经营、巡护管理、应急通行、游憩体验、科普教育和综合服务等功能需求，并与外部交通体系和内部空间组织保持协调。
设施配置应坚持必要、适度、集约、生态和安全原则，优先保障管理运营、生态保护、公共服务和示范展示的基本需求，不得盲目追求设施数量和建设规模。
道路和设施布局应尽量依托现有道路、既有场地和原有设施条件，减少新增占地、林木采伐、边坡扰动和硬质铺装面积。
道路系统与设施配置应同步考虑运行维护、游客组织、防灾减灾、无障碍使用和后期更新改造需求。
道路系统构成要求
示范区道路系统宜由对外联系道路、内部机动车道路、生产巡护道路、步行游线、科普教育路径和必要的应急通道构成。
对外联系道路应承担示范区与区域交通网络之间的衔接功能，并与主要入口、集散节点和综合服务区顺畅连接。
内部机动车道路应主要服务管理运营、设施维护、生产作业和必要的游览接驳，不得在核心生态保育区内形成高密度机动车交通网络。
生产巡护道路应服务森林经营、资源管护、防火巡护和应急保障，不得无控制延伸为一般游览道路。
步行游线和科普教育路径应与景观节点、教育节点、观察点和休憩点有机衔接，形成层次清晰、主题明确的游憩通行体系。
道路分级要求
示范区内部道路应根据功能、通行方式、服务对象和交通强度实行分级控制。
主干道路应承担主要联系、集散转换和综合服务支撑功能，宜连接主要入口、综合服务区、重点功能区和重要节点。
次级道路应承担分区联系、内部组织和功能支撑作用，宜服务于产业示范区、科研教育区、康养游憩区和管理设施区。
生产巡护道路应以满足林业经营、设备通行、物资转运和日常巡护为主要目标，路幅和结构形式应与使用需求相适应。
步行游线应根据使用强度和景观特点细分为主游线、次游线和体验型支线，不得将全部步道按同一标准建设。
不同等级道路应明确设计标准、通行方式、使用边界和管理要求，不得混同使用。
道路选线要求
道路选线应遵循顺应地形、避让敏感区、减少土石方、降低生态扰动和保障安全通行的原则。
道路选线应优先利用现有道路、林间作业道、巡护道和既有通行廊道，不得无必要新辟道路。
道路不得穿越或者贴近下列区域布置：
a）生态保育核心区；
b）水源涵养敏感区；
c）野生动植物重点栖息区；
d）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e）陡坡、高填深挖敏感区；
f）重要景观视廊核心界面。
因功能联系需要确需经过敏感区域边缘的，应采取降低路幅、减弱硬化、控制车速、加强排水和生态修复等措施。
道路选线应与景观资源、设施节点和功能分区协同组织，避免形成重复绕行、无效穿越和交通干扰。
道路技术控制要求
道路平面、纵断面和横断面设计应与地形条件、使用需求、排水组织和安全要求相协调。
主干道路和次级道路的线形、宽度、坡度和转弯半径应满足服务车辆和必要运营车辆通行要求。
生产巡护道路应以实用、安全、低扰动为原则控制断面形式和路面结构，不得过度按城市道路标准建设。
步行游线应根据地形条件、游线功能和人流规模确定宽度、坡度、铺装形式和休憩节点间距。
陡坡路段、弯道、临水临崖路段和湿滑路段应设置必要的防护、警示和排水设施。
道路建设应减少大填大挖和连续切坡，边坡处理、防冲刷措施和植被恢复应与道路工程同步实施。
步行游线与体验路径配置要求
步行游线应与示范区景观资源、教育主题、活动组织和服务设施布局相匹配。
主游线应联系主要入口、核心节点、综合服务区和重点展示区，形成清晰连续的基本游览框架。
次游线应连接分区内部资源点、体验节点和支线空间，增强游览层次和活动丰富度。
体验型支线宜服务于林下观察、自然教育、生态解说和小尺度停留活动，不得布置过宽或者过度硬化。
步行游线沿线应根据需要合理设置休憩、观景、解说、避险和垃圾收集设施，但不得造成节点过密和设施堆叠。
游线组织应避免对科研试验区、生态保育核心区和动物活动敏感区造成持续干扰。
出入口与集散空间配置要求
示范区应根据规模、对外交通联系和游客组织需求合理设置主要入口和必要的次要入口。
主要入口应与对外交通便捷衔接，并承担形象展示、咨询服务、分流组织和安全管控功能。
次要入口应控制数量和规模，主要服务特定功能区、管理通道或者局部游线组织需求。
入口区应配置必要的集散空间、导览设施、标识系统、票务或者登记设施、停车组织和应急疏散空间。
入口及集散空间不得布置在生态敏感高、景观承压弱、交通组织困难或者安全风险较高的区域。
停车与接驳设施配置要求
停车设施应根据交通组织方式、服务对象和容量控制要求合理配置。
停车场宜相对集中设置在主要入口区、综合服务区或者交通转换节点附近，不得在核心保护区和高景观敏感区内分散设置大量停车设施。
停车设施规模应与游客容量、服务能力和运营需求相匹配，不得超规模预留或者无序扩张。
对步行距离较长或者内部机动车控制较严的示范区，可根据需要配置接驳停靠点或者小型转运设施，但应控制噪声、能耗和交通干扰。
停车区域应同步配置排水、遮荫、导视、生态铺装和景观隔离措施。
管理设施配置要求
管理设施应服务于示范区运营、巡护、防火、防灾、养护和综合调度需求。
管理设施宜包括管理用房、值守点、巡护点、仓储点、设备房、防火设施和必要的后勤保障设施。
管理设施应优先布局在综合服务区、主入口附近或者道路联系便捷的节点区域。
对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生态监测和安全管理等设施，应结合功能需求和风险分布进行定点布设，不得遗漏关键防控区域。
管理设施应控制体量和数量，并与周边景观环境保持协调。
服务设施配置要求
服务设施配置应与示范区功能定位、游客容量和使用方式相适应。
服务设施宜包括游客服务中心、咨询解说点、休憩设施、卫生设施、饮水设施、垃圾收集设施、无障碍设施和必要的轻型配套设施。
服务设施应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布置。综合服务设施宜集中配置在入口区和综合服务区，小型服务设施宜沿主要游线和节点适度布置。
服务设施配置应避免重复建设和低效闲置，不得在生态敏感区和低干扰体验区布置高密度商业服务设施。
服务设施的形式、尺度、材料和色彩应与森林环境和示范区风貌相协调。
科普展示与解说设施配置要求
科普展示与解说设施应围绕示范区主题和功能特色进行配置。
解说设施宜包括标识牌、解说牌、观察点、展示廊、科普小品和数字导览设施等。
科普展示设施应与自然教育路径、科研展示节点、特色林分和生态观察点相衔接。
解说设施设置应控制密度和尺度，不得对景观界面造成明显视觉干扰。
对重要主题节点，可适度增强展示和互动设施；对生态静区和保育区，应以低干扰解说方式为主。
配套工程设施要求
给排水、电力、通信、照明、垃圾收集和污水处理等配套工程设施应与道路系统和功能分区统筹配置。
配套设施布置应优先隐蔽化、小型化和生态化，不得因设施建设破坏重要景观界面和生态空间连续性。
污水、垃圾和废弃物处理设施应远离水源敏感区、核心景观区和主要游憩区，并满足环保要求。
照明设施应以必要、安全、节制为原则，避免大范围连续高亮照明对生态环境和夜间景观造成干扰。
无障碍与人性化设施要求
条件适宜的主要入口区、综合服务区、核心展示区和部分重点游线节点，应配置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设施应与道路、服务建筑、卫生设施、停车设施和休憩空间衔接设置。
休憩座椅、遮荫设施、饮水点、应急联系设施和导视设施应根据人流组织和停留需求合理设置。
人性化设施配置应兼顾老年人、儿童和行动不便人群的基本使用需求。
道路与设施生态控制要求
道路和设施建设应严格控制新增占地和生态扰动范围。
对道路沿线边坡、弃土、排水沟、场地边缘和设施周边，应同步实施水土保持、植被恢复和景观修复措施。
道路和设施铺装宜采用透水、生态和低反射材料；对非必要区域，不得大面积硬化。
设施节点与道路廊道应避免切断重要生态廊道和动物活动通道。确需穿越的，应采取相应减缓措施。
为提高道路系统与设施配置的协调性，各类设施配置重点可按表3执行。
道路系统与设施配置重点
	类型
	配置重点
	控制要求

	主干道路
	入口联系、功能串联、应急通行
	控制线形和规模，减少生态扰动

	次级道路
	分区联系、运营支撑
	服从分区功能，不重复建设

	步行游线
	游憩体验、科普教育、观景串联
	低干扰、分级组织、适度铺装

	入口集散设施
	集散、导览、服务、分流
	集中设置，强化组织效率

	停车设施
	停车、换乘、交通转换
	控制规模，远离敏感区

	管理设施
	巡护、防火、运营保障
	布局合理，便于管理

	服务设施
	休憩、咨询、卫生、补给
	必要适度，避免商业化过度

	解说设施
	教育、展示、导视
	主题明确，控制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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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要求
多功能林业示范区生态保护与景观风貌控制应贯穿空间布局、项目设置、道路建设、设施配置、活动组织和后期运营全过程。
生态保护与景观风貌控制应坚持保护优先、自然协调、最小干预、适度利用和持续修复的原则。
任何建设活动、经营活动和游憩活动均不得破坏示范区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性、景观连续性和地域风貌特征。
生态保护与景观风貌控制应与功能分区、道路系统、设施配置和容量控制要求相衔接，不得孤立设置或者流于形式。
生态保护总体要求
示范区应以森林、林地、水体、湿地、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和生态廊道为重点对象开展生态保护。
对生态敏感区、重要生境、水源涵养区、天然林集中区和珍稀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应实行从严保护。
示范区内不得实施破坏森林群落结构、削弱生态系统稳定性和降低生态服务功能的建设活动。
对已受损区域，应纳入生态修复和景观修复范围，并与示范区总体建设同步推进。
生态敏感区域控制要求
生态敏感区域应优先纳入严格保护或者限制利用空间。
下列区域应作为重点控制对象：
a）水源涵养重要区域；
b）天然林和原生植被保存较好区域；
c）野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
d）湿地、溪流、塘坝及其周边缓冲区域；
e）坡度大、侵蚀敏感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域；
f）生态廊道和关键连接节点区域。
生态敏感区域内不得布置高强度建设项目、集中活动场地和大规模人工景观设施。
确需设置巡护、监测、科普和必要安全防护设施的，应采用低扰动、低密度和可恢复方式实施。
水体与水源保护要求
示范区内河流、溪沟、湿地、塘坝和其他水体应纳入整体生态保护体系。
水体周边应根据生态功能和安全要求合理设置保护范围，控制建设活动和人为扰动。
水源涵养重要区域内不得布置污染风险高、硬化强度大或者排水压力大的设施和活动场地。
道路、建筑和服务设施布局应避让主要汇水通道、季节性径流路径和低洼积水敏感区。
水体周边的观景、休憩和科普设施应采取生态化、轻量化和可控化布置方式，不得侵占自然岸线和破坏滨水植被。
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
示范区空间布局应维护区域生境多样性和物种栖息环境稳定性。
对重要物种栖息地、繁殖地、觅食地和迁移通道，应实施重点保护。
不得在野生动物高频活动区域布置连续高强度游线、夜间高亮照明设施和高噪声活动空间。
植物配置、绿化补植和生态修复应优先采用乡土树种、乡土草本和区域适生植物，不得盲目引入高风险外来物种。
对科研观察区和生境保育区，应控制人员进入频次和活动范围，减少持续性干扰。
森林资源保护要求
示范区应保护森林资源总量、林分结构和森林景观连续性。
建设项目选址和道路布设应尽量避让优质林分、古树名木、珍贵树种群落和郁闭度较高区域。
因建设确需占用林地或者采伐林木的，应控制范围、优化方案并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
对施工扰动形成的裸露地、弃土边坡和临时占地区域，应及时实施植被恢复和水土保持措施。
景观风貌总体控制要求
示范区景观风貌控制应突出林区自然本底、地域特色和示范区主题特征。
景观风貌控制应以保护原有山形、水体、林相、林缘界面和景观视廊为重点，不得以大规模人工造景替代自然景观。
建设活动应服从整体景观格局，避免形成体量突兀、风格失衡、色彩冲突和界面破碎的景观问题。
景观风貌控制应兼顾近景体验、中景组织和远景轮廓保护，形成层次分明、协调统一的景观体系。
景观分区控制要求
示范区宜根据资源特征和利用方式划定景观控制分区。
景观控制分区宜包括自然保育景观区、森林经营景观区、示范展示景观区、康养游憩景观区和综合服务景观区。
自然保育景观区应突出自然性、原真性和连续性，从严控制人工设施和人工景观介入。
森林经营景观区应兼顾经营秩序、林相优化和景观协调，不得形成大面积破碎斑块和粗放裸露界面。
示范展示景观区应突出主题识别和观赏性，但不得脱离森林环境营造过度城市化或者商业化景观。
康养游憩景观区应注重安静、舒缓、自然和可停留性，控制人工设施密度和视觉干扰强度。
综合服务景观区应在满足集散和服务功能前提下，与周边林区景观保持协调。
景观视廊与景观节点控制要求
重要山体轮廓线、水体景观面、林冠开敞界面和特色观景方向应作为景观视廊重点控制对象。
在景观视廊范围内，不得布置遮挡主景、割裂视线或者造成强烈视觉干扰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广告设施。
景观节点应结合自然资源禀赋和游线组织设置，突出观景、解说、停留和教育功能，不得无序堆砌。
观景平台、休憩节点和展示节点的设置应控制规模、材料和色彩，并与周边地形、植被和景观基底相融合。
建筑与设施风貌控制要求
建筑和设施风貌应体现林区环境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
建筑体量、层数、屋顶形式、立面材质、色彩基调和构造细部应与示范区整体风貌相协调。
建筑和设施不得采用明显破坏林区景观整体性的高反光材料、强对比色彩和过度装饰形式。
管理设施、服务设施、科普设施和小型构筑物宜采用生态材料、本地材料或者低影响材料。
标识、导览、解说、休憩和垃圾收集等小型设施应统一风格、统一尺度和统一色彩控制。
夜景与照明控制要求
示范区照明应以安全必要、低扰动和节制使用为原则。
生态保育区、科研静区和野生动物活动敏感区应从严控制夜间照明。
入口区、综合服务区和必要通行节点可设置适度照明，但不得形成大面积连续高亮照明带。
照明设施应控制亮度、照射方向和照射范围，避免光污染和对野生生物活动造成明显干扰。
景观修复与环境整治要求
对裸露边坡、废弃场地、破损设施周边、弃土区和施工遗留区，应实施景观修复与环境整治。
景观修复应与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植被恢复协同实施，不得仅进行表层遮盖和短期性处理。
环境整治应包括杂乱设施清理、边界整理、材料统一、视线优化和景观节点修整等内容。
景观修复完成后，应保持与周边林地、道路、水体和设施之间的整体协调性。
活动组织对生态与景观影响控制要求
示范区内公众活动、体验活动、科普活动和运营活动组织应服从生态保护和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不得在生态敏感区、水源保护敏感区、科研试验核心区和景观静区组织高强度、大规模或者高噪声活动。
活动线路、活动时段和活动容量应根据生态承载能力和景观承压能力合理控制。
临时活动设施、临时展示设施和节庆布置应控制数量、尺度和布置时间，活动结束后应及时恢复原状。
为提高生态保护与景观风貌控制的针对性，主要控制对象及要求可按表4执行。
生态保护与景观风貌主要控制对象及要求
	控制对象
	控制重点
	控制要求

	生态敏感区
	保护强度、建设限制、人为干扰控制
	严格保护，限制开发

	水体及滨水空间
	水源保护、岸线保护、活动控制
	低干扰利用，严控硬化

	野生生物栖息地
	生境连续性、噪声与光照干扰
	控制游线和夜间活动

	优质林分
	林分完整性、采伐和占地控制
	优先避让，减少破坏

	景观视廊
	视线连续、主景保护
	严控遮挡和视觉干扰

	建筑与设施
	体量、色彩、材质、风格
	与林区风貌协调统一

	夜间照明
	亮度、范围、方向
	必要适度，减少光污染

	修复整治区
	裸露地修复、界面整理
	与自然景观协调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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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控制与分期实施要求
一般要求
多功能林业示范区规划应开展容量控制，并根据资源条件、生态承载能力、设施保障水平、运营管理能力和功能发展需求，合理确定建设规模、活动强度和实施时序。
容量控制应贯穿功能分区、用地布局、道路系统、设施配置、游憩组织和运营管理全过程，不得在规划完成后另行简单补充。
分期实施应与功能定位、空间结构、资源保护目标和建设条件相协调，做到保护先行、基础优先、重点突破和滚动实施。
对生态保育要求高、建设条件受限、运营保障不足或者风险因素较大的区域，应从严控制开发利用强度和近期实施内容。
容量控制和分期实施安排应形成明确的控制指标、空间管控要求和实施清单，不得停留在原则性表述层面。
容量控制原则
容量控制应坚持生态优先、适度利用、分区控制、动态调节和刚柔结合的原则。
生态保育区、科研静区和高敏感区域应实行刚性控制，不得突破保护阈值安排高强度建设和高密度活动。
产业示范区、综合服务区和集中游憩区可根据资源承载能力和设施条件实行弹性控制，但不得突破总体建设强度和环境承载上限。
容量控制应同时考虑静态容量和动态容量。静态容量主要控制建设规模和设施规模，动态容量主要控制游客规模、活动频次和运行强度。
容量控制指标应与示范区面积、功能定位、资源特征、交通条件和运维能力相匹配，不得机械套用其他项目控制值。
生态承载容量控制要求
生态承载容量控制应以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植被恢复能力、水土保持能力、生境完整性和环境敏感程度为基础。
对下列区域应实行从严容量控制：
a）生态保育核心区；
b）天然林和优质林分集中区；
c）水源涵养敏感区；
d）野生动植物重点栖息区；
e）坡度较大和水土流失敏感区；
f）自然灾害风险较高区域。
生态承载容量控制应重点限制下列内容：
a）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b）硬质铺装面积；
c）集中活动人数；
d）机动车进入频次；
e）夜间活动强度；
f）高噪声、高照度和高扰动活动。
对生态修复中的区域、封育恢复区域和环境稳定性较差区域，应实行阶段性限制利用，不得提前导入高频活动和高强度设施。
游客与活动容量控制要求
示范区应根据功能分区、游线组织、节点空间、服务设施和安全保障条件，合理确定游客容量和活动容量。
游客容量控制应区分以下层级：
a）示范区总体游客容量；
b）功能区游客容量；
c）主要节点瞬时容量；
d）步行游线承载容量；
e）停车与集散容量。
对入口集散区、核心观景点、科普教育点、康养活动点和集中服务区，应明确瞬时承载人数和高峰期组织要求。
游客容量控制不得仅依据场地面积简单计算，应综合考虑道路宽度、停留方式、疏散条件、环境承压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
对静态观景、自然教育、小规模体验等低干扰活动，可适度提高停留效率；对团体研学、集中展示、节庆活动等高集聚活动，应严格控制活动频次、活动时段和人数规模。
当游客数量接近控制上限或者活动对生态与景观造成明显压力时，应采取分时预约、分区限流、单向组织或者临时关闭等措施。
建设容量控制要求
建设容量控制应重点针对建筑规模、建筑密度、硬化面积、设施数量和空间占用强度实施管理。
综合服务区和必要建设区可适度集中布置设施，但应控制总体体量和占地比例。
生态保育区、科研静区和重要景观界面区域应严格限制新增建筑和硬化场地。
产业示范区建设规模应与资源经营规模、展示需求和市场服务需求相匹配，不得超规模布设经营设施和商业设施。
康养游憩区设施建设应以小体量、低密度、分散式和生态化为主，不得形成连续建成界面。
建设容量控制应同步考虑后续运维成本、维护能力和环境恢复需求，不得只满足建设期功能而忽视长期管理承受能力。
设施服务容量控制要求
服务设施容量应与游客容量、活动容量和运营模式相协调。
停车设施、卫生设施、休憩设施、餐饮补给设施、导览设施和应急避险设施应按照高峰需求和日常需求统筹配置，不得明显不足或者过度配置。
科普展示设施、观景设施和休憩设施应根据游线长度、节点分布和停留行为特征合理配置，不得在短距离内重复设置同类设施。
管理设施和后勤设施应满足巡护、防火、维护和应急管理需求，但不得突破必要规模、形成过度建设。
对季节性使用频率明显波动的设施，应优先采用可调节、可兼容和可转换的配置方式。
为提高容量控制的针对性，不同空间类型的主要控制内容可按表5执行。
不同空间类型容量控制重点
	空间类型
	主要控制对象
	控制重点

	生态保育区
	游客、道路、设施、夜间活动
	严格限流、严控建设、降低干扰

	资源培育区
	作业设施、展示活动、经营强度
	保障经营，控制非生产性干扰

	产业示范区
	建设规模、游客规模、活动频次
	控制开发强度，兼顾生态承载

	科研教育区
	公众活动、试验空间、解说设施
	区分开放范围，控制混用干扰

	康养游憩区
	停留人数、节点密度、服务设施
	控制瞬时容量和活动强度

	综合服务区
	集散人数、停车规模、建筑体量
	提高集约度，控制总量扩张


分期实施原则
示范区建设应实行分期实施。
分期实施应遵循“先保护修复、后开发利用，先基础保障、后功能完善，先重点片区、后整体提升”的原则。
近期建设应优先安排生态保护、基础支撑、风险防控和必要服务保障内容，不得优先安排形象工程和高投入非必要项目。
中期建设应重点完善示范功能、优化空间联系、提升服务能力和形成阶段性示范成效。
远期建设应根据资源恢复状况、运营反馈和发展需求进行适度拓展和完善，不得在前期条件不足情况下超前实施。
近期实施要求
近期实施内容宜包括以下方面：
a）生态保育和生态修复工程；
b）森林防火、防灾减灾和安全保障设施；
c）主入口、综合服务基础设施和必要管理设施；
d）主干道路和基本步行游线整治；
e）重点示范片区和核心展示节点建设；
f）现状低效设施整治和环境整理。
近期实施应优先解决资源破坏、景观杂乱、通行不畅、设施短缺和安全隐患等突出问题。
对暂不具备开发条件、生态恢复尚未完成或者配套设施不足的区域，不得纳入近期重点建设范围。
中期实施要求
中期实施应在近期建设基础上，推进示范区功能系统完善和空间体系优化。
中期实施内容宜包括以下方面：
a）特色产业示范片区建设；
b）科研试验和科普教育空间完善；
c）次级道路、支线游线和节点设施优化；
d）康养体验空间和自然教育系统完善；
e）景观界面提升和重点区域风貌整治；
f）运营服务体系和智慧管理设施完善。
中期建设应与实际运营反馈相结合，对使用效率低、生态扰动大或者维护成本过高的布局内容应及时调整。
远期实施要求
远期实施应立足示范区持续发展和长期运营需要，重点进行补充完善和适度提升。
远期实施内容宜包括以下方面：
a）功能拓展和示范内容升级；
b）生态修复深化和景观品质提升；
c）科研成果转化展示设施完善；
d）运营模式优化支撑设施；
e）根据监测评估结果实施的必要调整项目。
远期实施应坚持适度原则，不得将远期规划内容作为近期建设冲动的依据，不得突破总体容量控制和生态保护要求。
分期实施时序统筹要求
分期实施应与功能分区、道路系统、设施配置和资金安排相衔接。
不同阶段项目之间应具备逻辑连续性和空间连续性，不得出现先建末端设施、后补基础设施，或者先开发高强度区域、后补生态修复的倒置安排。
对相互依赖性强的项目，应明确先后关系。未完成前置条件的，不得启动后续项目。
分期实施中涉及临时设施和过渡性设施的，应明确使用期限、替代条件和拆除恢复要求。
动态调整要求
容量控制和分期实施应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对容量控制指标或者分期实施安排进行调整：
a）资源环境条件发生明显变化；
b）生态监测结果表明承载压力增大；
c）运营管理能力显著变化；
d）游客规模与活动方式明显变化；
e）重大项目实施条件调整；
f）自然灾害、病虫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影响示范区运行。
动态调整应坚持底线约束不变、总体结构稳定和控制逻辑清晰，不得随意扩大建设规模、提高活动强度或者压缩生态保护空间。
容量监测与实施评估要求
示范区应建立容量监测和实施评估机制。
容量监测宜包括游客流量、节点滞留强度、道路通行强度、生态环境变化、设施使用频率和重点区域干扰水平等内容。
分期实施评估应重点检查建设内容落实情况、生态保护效果、功能发挥情况、设施运行效率和容量控制执行情况。
对评估发现的过度建设、低效建设、容量超载、设施闲置和生态扰动加剧等问题，应及时调整后续实施内容和运营方式。
[bookmark: _Toc224980625]规划成果表达要求
一般要求
多功能林业示范区空间布局规划成果应做到内容完整、逻辑清晰、图文一致、表达规范和便于实施。
规划成果应能够准确反映示范区功能定位、空间结构、功能分区、用地布局、道路系统、设施配置、生态保护、景观风貌控制、容量控制和分期实施等内容。
规划成果表达应满足规划审查、项目实施、建设管理和后期运营使用要求，不得仅停留于概念性展示和效果表达。
图件、表格、文字说明和附件材料之间应相互对应，不得出现边界不一致、数据不一致或者表述矛盾的情形。
成果构成要求
规划成果一般应包括规划文本、规划说明、规划图件、基础分析图件、相关表格和必要附件。
规划文本应重点表达规划依据、规划目标、功能定位、空间布局、管控要求、实施安排和管理要求。
规划说明应重点表达基础调查分析、方案形成过程、布局逻辑、重点问题研判和重要技术说明。
规划图件应重点表达规划范围、功能分区、空间结构、用地布局、道路游线、设施系统、生态保护和景观控制等内容。
附件材料宜包括现状调查资料、专题分析图、容量测算说明、分期实施清单和相关支撑性说明。
规划文本编制要求
规划文本应采用规范、准确、明确的表述方式。
文本内容应突出控制性、指导性和可实施性，不得以原则性描述替代具体要求。
对功能分区、用地布局、设施配置、道路系统、生态保护和景观风貌控制等核心内容，应提出明确的控制要求、限制要求和实施要求。
文本中涉及范围、边界、分区和设施数量等内容时，应与图件和表格保持一致。
文本中对禁止建设、限制建设和条件建设内容应分别表述，不得笼统混用。
规划说明编制要求
规划说明应完整反映规划形成依据和技术路线。
规划说明宜包括以下内容：
a）基础调查与现状分析；
b）资源条件和生态条件评价；
c）规划目标与功能定位论证；
d）空间结构和功能分区形成逻辑；
e）用地布局和设施配置分析；
f）生态保护和景观风貌控制说明；
g）容量控制和分期实施测算说明；
h）实施管理建议。
规划说明应重点说明方案形成的关键判断依据，对重要调整和重点控制内容应有专门说明。

图件表达要求
规划图件应采用统一底图、统一比例、统一坐标和统一图例表达。
图件应清晰表达各类边界、分区、道路、设施、节点、水体、生态廊道和控制区域。
图件表达应准确、清楚、易识别，不得因图面过度堆叠影响判读。
规划总图应重点表达示范区总体空间结构、功能分区、主要道路游线、主要节点和主要设施布局。
专项图件应围绕特定主题分别表达，不得将过多专题信息混杂于同一图件。
图件类型要求
规划成果图件宜包括以下内容：
a）区位分析图；
b）现状资源与条件分析图；
c）生态敏感性与约束分析图；
d）功能分区图；
e）空间结构图；
f）用地布局图；
g）道路与游线系统图；
h）设施配置图；
i）生态保护与景观风貌控制图；
j）容量控制与分期实施图。
根据示范区规模、功能复杂程度和审查需要，可增加专项分析图和实施引导图。
图件数量和深度应与规划层级和项目复杂程度相适应，不得简单压缩图件种类导致表达不完整。
图例与符号要求
规划图件应采用统一图例和统一符号体系。
不同功能分区、道路等级、设施类别和控制区域应采用可清晰区分的图例表达。
图例颜色、线型、符号和标注方式应保持前后一致，不得同类对象多种表达。
对生态保育区、限制建设区、重要景观视廊和高风险区域等重点控制对象，应采用醒目但不混乱的方式表达。
表格表达要求
规划成果中宜采用表格表达用地统计、分区规模、设施清单、容量控制指标和分期实施内容。
表格应与文本和图件保持一致，不得出现统计口径不统一或者数据来源不清的情形。
表格内容宜包括以下方面：
a）功能分区面积统计；
b）各类用地面积统计；
c）设施类型与数量汇总；
d）容量控制指标汇总；
e）近期、中期、远期项目清单。
表格表达应简明、准确、便于比较，不得堆砌无关信息。
边界与坐标表达要求
规划范围边界、功能分区边界、建设控制边界和重要保护边界应在成果中明确表达。
边界表达应闭合、连续、位置准确，并与基础底图和管理边界保持一致。
对存在缓冲区、过渡区和复合控制区的，应在图件和文本中同步说明其边界关系和控制要求。
必要时，应提供关键边界拐点坐标或者边界说明表。
指标表达要求
规划成果中涉及面积、规模、数量、容量、密度和比例等控制内容时，应形成明确指标。
指标表达应做到来源明确、口径统一、计算合理和前后一致。
容量控制指标、建设强度指标和分期实施指标应单独汇总表达，不得零散分布且难以核查。
对弹性控制指标和刚性控制指标，应分别表达并说明适用条件。
分期实施成果表达要求
分期实施内容应在规划成果中明确表达。
近期、中期和远期实施项目应分别列示，并说明实施重点、实施区域、实施条件和控制要求。
对前置条件明显的建设项目，应在成果中注明启动条件和约束条件。
分期实施图和实施清单应与总体布局、容量控制和功能分区保持一致。
成果一致性要求
规划成果应做到“图、文、表、数”一致。
功能分区名称、面积、边界和控制要求应在文本、图件和表格中统一表达。
道路、设施、节点和生态控制区等内容的表达应避免图上有、文中无，或者文中有、图中无的情形。
成果修改后，应同步更新所有关联图件、表格和文字说明，不得局部更新。
成果深度要求
规划成果深度应满足审查、实施和管理要求。
对功能分区、建设控制、道路系统、设施布局、生态保护和容量控制等核心内容，应达到可直接指导后续设计和项目实施的深度。
对尚需专题深化的内容，应在成果中明确深化方向、控制原则和后续研究要求，不得完全空缺。
成果归档要求
规划成果应按规定归档管理。
归档内容应包括正式文本、正式图件、正式表格、说明文件、电子数据和相关支撑资料。
归档成果应标明版本、日期和编制单位信息，保证后续查阅和追溯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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